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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关于深 

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生产、生活服务业按当期

可抵扣进项税额的10%计提加计抵减额用于抵减应纳税额。

政策要点

时间：自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范围：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以下称四

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纳税人。 

四项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

（财税2016）36号印发执行。

计算：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0%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抵

减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一、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一）



政策规定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87号《关于明确生活

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允许生活性服

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5%，抵减

应纳税额（以下称加计抵减15%政策）。

政策要点

时间：自2019年10月0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范围：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

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纳税人。生活服务的具体范围

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 

36号印发）执行。

计算：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15%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

计抵减额-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二）



二、加计抵减10%政策与加计抵减15％政策，有什么异同？

政策 基本规定 相同点 不同点

加计抵减10%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39号

1.适用计税方法相同
2.抵减方法相同
3.纳税人行业基本判断标准
相同
4.适用截止期相同
5.涉外业务处理相同
6.申报方式相同

1.适用行业的具体判断标
准不同。
2.政策执行起始时点不同
。

加计抵减1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87号



服务

01.邮政服务

1.邮政普遍服务 邮政普遍服务，是指函件、包裹等邮件寄递，以及邮票发行、报刊发行和邮政汇兑等业务活动。

2.邮政特殊服务 邮政特殊服务，是指义务兵平常信函、机要通信、盲人读物和革命烈士遗物的寄递等业务活动。

3.其他邮政服务 其他邮政服务，是指邮册等邮品销售、邮政代理等业务活动。

02.电信服务

1.基础电信服务 基础电信服务，是指利用固网、移动网、卫星、互联网，提供语音通话服务的业务活动，以及出租或
者出售带宽、波长等网络元素的业务活动。

2.增值电信服务 增值电信服务，是指利用固网、移动网、卫星、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络，提供短信和彩信服务、电子
数据和信息的传输及应用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等业务活动。

03.现代服务

1.研发和技术服务 研发和技术服务，包括研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工程勘察勘探服务、专业技术服务。

2.信息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是指利用计算机、通信网络等技术对信息进行生产、收集、处理、加工、存储、运输、
检索和利用，并提供信息服务的业务活动。包括软件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信息系统服务、业 

务流程管理服务和信息系统增值服务。

3.文化创意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包括设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广告服务和会议展览服务。

4.物流辅助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包括航空服务、港口码头服务、货运客运场站服务、打捞救助服务、装卸搬运服务、
仓储服务和收派服务。

5.租赁服务 租赁服务，包括融资租赁服务和经营租赁服务。

6.鉴证咨询服务 鉴证咨询服务，包括认证服务、鉴证服务和咨询服务。

7.广播影视服务 广播影视服务，包括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制作服务、发行服务和播映（含放映，下同）服务。

8.商务辅助服务 商务辅助服务，包括企业管理服务、经纪代理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安全保护服务。

9.其他现代服务 其他现代服务，是指除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租赁服务、
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和商务辅助服务以外的现代服务。

04.生活服务

1.文化体育服务 包括文化服务和体育服务。

2.教育医疗服务 包括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

3.旅游娱乐服务 包括旅游服务和娱乐服务。

4.餐饮住宿服务 包括餐饮服务和住宿服务。

5.居民日常服务 指主要为满足居民个人及其家庭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服务、包括市容市政管理、家政、婚庆、养老、
殡葬、照料和护理救助救济、美容美发、按摩、桑拿、氧吧、足疗、沐浴、洗染、摄影扩印等服务。

6.其他生活服务 指除文化体育服务、教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和居民日常服务之外的生活服务。

二、解读-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四项服务）



解读-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

区分不同设立时间

1、2019年3月31日前设立的纳税人，其销售额比重按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期

间的累计销售额进行计算（实际经营期不满12个月的，按实际经营期的累计销售额

）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2019年4月1日起适用加计抵减10%政策。

2、2019年4月1日后设立的纳税人，其销售额比重按照设立之日起3个月的累计

销售额进行计算，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10%政策。

3、2019年9月30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销售

额（经营期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 

2019年10月1日起适用加计抵减15%政策。



4、2019年10月1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3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

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15%政策。

5、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10%/15%政策后，当年内不再调整，以后年度是

否适用，根据上年度销售额计算确定。



第二节

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如何操
作



加计抵减政策的声
明

政策
要点

年度首次确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时

《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

手续怎么办理？

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前往办税服务

厅）提交《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

明》





服务 加计抵减比例

01.邮政服务 10%

02.电信服务 10%

03.现代服务 10%

04.生活服务 15%



VS



注意：同时兼营四项服务的

应按照四项服务中收入占比

最高的业务在表中勾选确定

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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